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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简况 
（一）任务来源
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下达的2025年团体标准修订编制计划，将《基于5G的增强现实（AR）智慧远程会诊平台建设规范》列为标准编制项目，并于2025年8月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进行了立项公告。
（2） 编制背景及目的 
我国优质医疗资源（如三甲医院、资深专家）多集中于大城市，而基层医院（县、乡镇级）及偏远地区资源匮乏，导致患者 “跨区域求医难”“基层诊断能力有限” 等问题。传统的远程会诊系统依赖摄像头视频通话 + 静态影像共享，需固定场所、提前预约、专人维护，导致成本较高、覆盖范围小、使用受限且效率低下。随着 5G 网络覆盖的深化和AR技术的成熟，基于5G的增强现实（AR）智慧远程会诊平台依托 AR 设备的使用、5G 网络的低时延和高带宽特性，可以不受场地、时间限制，随时呼叫发起会诊，让优质专家资源无需现场出诊即可深度参与基层诊疗，实现 “专家下沉” 的远程化落地，缓解资源供需失衡。基于5G的增强现实（AR）智慧远程会诊平台的推广和应用，通过 “连接” 与 “可视化”， 重构医疗服务的生态，最终实现 “让优质医疗触手可及” 的核心价值，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实践意义。
但截止目前尚未有标准对基于5G的增强现实（AR）智慧远程会诊平台的建设进行规范。本项目的提出，旨在通过对基于5G的增强现实（AR）智慧远程会诊平台的系统架构、系统功能、系统性能、接口要求、安全要求等建设要求进行规范，确保平台系统的整体质量，提升系统的跨平台互操作性，为远程会诊的顺利开展提供基础保障。
（三）编制过程 
    2025 年8月，完成《基于5G的增强现实（AR）智慧远程会诊平台建设规范》的立项。标准立项计划下达后，根据相关文件的要求，明确小组成员工作任务并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。
2025 年 8月-2025年9月，标准编制组对国内外的相关行业、标准、科研成果、专著等开展广泛、深入的调研，在此基础上完成《基于5G的增强现实（AR）智慧远程会诊平台建设规范》的草案。随后标准制定小组与相关专家经多次研究、讨论对草案进行数次修改，拟于2025年10月中旬提交《基于5G的增强现实（AR）智慧远程会诊平台建设规范》标准征求意见稿及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，拟定在网上公示征求意见稿，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和建议。
制定小组将根据各方意见和建议对标准进行修改后形成送审稿。

（四）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 
由余姚市经桥软件科技有限公司、宁波大学附属阳明医院（余姚市人民医院）、浙江舜为科技有限公司、杭州盛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、余姚市急救中心、余姚市马渚中心卫生院（余姚市红十字医院）、余姚市低塘中心卫生院牵头专家成立的标准制定小组，在广泛调研、查阅和研究国际、国内的现行标准，结合行业现行技术痛点和空白，组织、协调和策划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的草拟和修改过程。

二、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
（一）标准制定原则
本标准依据相关行业标准，标准编制遵循“前瞻性、实用性、 统一性、规范性”的原则，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，严格按照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要求进行编写。

（二）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 
1、规范性引用文件：列出了本文件引用的其他规范性文件。
2、术语和定义：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。
3、缩略语：对文件中所用缩略语进行定义。
4、平台总体架构：对技术架构、网络拓扑架构进行描述。
5、平台功能：对平台的功能进行规定。
6、性能要求：对平台的性能进行规定。
7、安全性要求：对平台的安全性能进行规定。
8、证实方法：对平台功能、性能、安全的证实方法。

（三）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情况分析  
     结合国内外行业情况及公司的实践进行验证。

（四）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 
无。

（五）预期达到的效益（经济、效益、生态等），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的情况  
制定基于 5G 的 AR 智慧远程会诊平台建设标准，平台的设备兼容性、数据互通性、操作流程规范性显著提升，可减少因技术壁垒导致的会诊中断、信息断层等问题，提高诊断效率，间接减少医疗支出。 在标准推动下，5G+AR 远程会诊可规模化复制，让优质医疗资源（如三甲医院专家）通过平台覆盖偏远地区，可使基层患者获得远程会诊的比例提升，减少异地就医产生的交通、住宿等间接成本，优化医疗资源配置。同时，标准将带动医疗设备制造、5G 通信服务、AR 软件研发、医疗数据服务等多领域协同发展，形成产业链生态。。 

（六）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，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准，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
符合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准，与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。

（七）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无。

（八）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
本标准为团体标准，供社会各界自愿使用。

（九）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1、组织线下宣传活动、线上渠道推广，进行标准的内容宣传。
2、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培训和讲座，介绍本标准并进行答疑。
3、与相关协会、机构、企业等合作伙伴共通普及和推广。

（十）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
无。

（十一）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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